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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中医药大学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

校、教育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卓越医生（中医）教育培养

计划改革试点”高校、甘肃省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常设

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敦煌医学研究及文化传承专业委员会

牵头单位、“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院校、中医学专业

“5+3”一体化招生院校。

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

承“勤奋、严谨、继承、创新”的校训，坚持“立足西部求特色发

展，传承仁术重开放办学”的办学理念，遵循“仁术勤和，玉汝于

成”的育人理念，经过46载薪火相传和砥砺奋进，已实现“办学层

次提升”和“办学空间拓展”两大目标，建立了医学、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等7个

学科门类，建成了以中医药学、现代医学和医学相关学科为主体的3个核心专业圈、本硕博一体推进的综合

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万余名学子、千余亩校园、百余名名师名医的现代大学格局。建校46年来，为甘肃乃

至西北地区培养了七万余名高层次中医药和现代医学人才。

学校现有1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3个省级特色学科（A

类）、7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甘肃省高校重点学科、9个甘肃省医疗卫生重点学科。有35个本科专业，有4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10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有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个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一级学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具有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授予和

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培养权。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3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50门。

甘肃中医药大学简介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二）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临床医学学术学位招生，要求医学院校毕业，相关专业本科学

历，并获学士学位且工作满三年及以上者(时间以获得学士学位的时间为准)；

（三）中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招生，要求医学院校毕业，相关专业本科学历，获学士学位，正在接受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或已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临床医师。且申请专业学位类

别应与住院医师规范化招收专业相对应。

（四）对已获得的学士（含三年）、硕士或博士学位为国（境）外学位的，其所获得国（境）外学位需

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一、申请条件

（一）线上报名：申请人需按照相关规定，准备电子版报名材料，提交我院进行报名资格审核。（相关

报名材料需准备的材料内容可联系“五、招生咨询”处的咨询电话获取。

（二）现场确认：经过线上报名且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到学校或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

认，办理图像采集，并在报名系统打印生成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资格审查表》上签

字确认。现场确认时需提交以下资料：

1.身份证复印件1份，原件需携带到现场进行查验；

2.本科学历证书复印件1份、本科学位证书复印件1份、学位认证报告复印件1份、学历电子注册备

案表复印件1份；本科 本科 原件需携带到现场进行查验。学历证书、 学位证书

3.《甘肃中医药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申请表》（需加注单位审核意见）1式2份；

4.《甘肃中医药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入学须知》（需签字加盖手印）一式2份；

5.申请专业学位的申请人需携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正在进行规范化培训相关证明。

二、报名方式

采取线下集中授课和线上网络学习平台集中研修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完成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和申请学

位等环节的学习任务。

（一）课程学习

1.资格审查通过后进入课程学习阶段。课程学习科目、考核方式等均按照申请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的相关规定进行。

2.申请人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核合格者，可获得甘肃中医药大学颁发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

学位课程水平认定证书（结业证书）。

3.申请人必须在四年内通过规定的课程学习，四年内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二）全国统考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考每年一次，由国家统一组织。统考报名时间在当年三月，考试时间一般

在当年五月的第三周周末。考试科目为外国语（英语）和学科综合（部分专业无学科综合考试），两科目考

试试卷满分均为100分，考试成绩达到60分及以上为通过。申请人必须在四年内通过规定的考试科目，四年

内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三）学位论文

自课程学习及全国统考均完成通过后，申请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在导师指导下，一年内提交学位论文，

并在提交学位论文后的半年内完成论文答辩并通过。论文答

辩未通过，可在半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答辩未通过者或

逾期未申请者，本次申请无效。

（四）学位授予

1.同等学力申请医学硕士学术学位须完成相应专业学习

计划，通过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按要求发表学术论文，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方可授予医学硕士学位；

2.同等学力申请中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须完成相

应专业学习计划，通过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取得《执业医

师资格证书》，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方可授予硕士

专业学位。

三、培养方式

1.报名资格凡弄虚作假者，取消申请资格，造成的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2.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位学费分课程阶段和论文阶段收取，由申请人在甘肃中医药大学校园统一支

付平台上完成缴费。

3.申请人因个人原因中止学习，需由本人向我校提交中止学习申请，经批准后办理相关手续，所交费用

不予退还。

4.本简章未尽事宜或遇国家政策变动，均以国家相关政策为准。

四、其他事项

为了维护学校声誉和招生管理秩序、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请广大申请人增强防范意识，谨防招生诈

骗。

1.请随时关注我校继续教育学院官网（https:://jxjy.gszy.edu.cn）

2.咨询电话：秦老师     18793124842     

                      雷老师      0931-5109753

五、招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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